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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機構合作評估表【國內】 
 

一、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機構名稱 泰安產物保險(股)公司 機構統編 03336704 

機構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45 號 

學生實習地點 機構 

北區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45 號                           

 中區 地址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821 號 4 樓                   

 □南區 地址                                                    

實習期間 18週 （115/3/2～115/7/3）可依各公司彈性調整日期 

合作情形 □第一次合作  延續性合作 

面試條件要求 

1.熟悉微軟作業系統 

2.做事細心勇於接受挑戰 

3.樂於與人互動溝通及問題解決 

4.對產物保險業有長期發展之熱忱 

5.實習期間須週一~週五到班，如有返校需求者至少可安排每週 4 天到班實習    

(另配合學校要求返校公出，不在此限) 

實習名額    2~3   人 

二、學生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 

實習項目、部門

或工作內容 

1.產險專業實務課程 

2.核保理賠行政事務操作 

3.通路服務流程實作 

實習內容專業性 與學生在校所學是否相關：是  □否 

三、學生實習權益 

類別 實習薪資(給付)及相關福利 保險提供 實習時間（工作時間） 

工作型實習 

(僱傭關係) 

基本工資（月薪/ □時薪） 30,600 元 

福利：_團體保險 、_生日假_、_實習

期間由公司報名參加產物保險業務員證

照考試且通過者，公司全額補助報名費

用_ 

(如：生活津貼、交通津貼、伙食津

貼、交通接駁、進修、禮卷等)  

依勞動基準法相

關規定為學生

辦理勞工保險、

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就業保

險、全民健康保

險及提繳勞工

退休金 

□其它＿＿ 

每日   8   小時， 

每週   40  小時。 

※正常工時及延長工時須符

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 8 小

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 40

小時，且不得於午後 10 時至翌

晨 6 時之時間內進行（但學校

辦理校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

條件，不在此限) 

住宿 無  □供宿(免費)  □供宿(需自付______元/月)  □外宿補貼(________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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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供（請續答下列各題） 

1.實習機構所提供之住宿為：□公司宿舍  □非公司宿舍 

2.安全設施：□滅火設備  □逃生設備  □警報設備  □符合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規 

□其他：        

3.是否有住宿安全說明等相關輔導措施：□是  □否 

膳食 無  □供膳(一日     餐)  □伙食補貼(_______元/月) 

四、實習場域之相關安全防護檢核 

實習場域所屬

類型 

一般辦公場所（含營業及非營業，如門市、商場、旅館、教育機構等） 

□醫事機構（如診所、醫院、其他醫療機構等） 

□政府機關（如國稅局、國家圖書館、國際貿易局、證券期貨局等） 

□屬勞動檢查法第 26 條規定之危險性工作場所（請檢附檢查合格證明） 

□其他：                                                       

實習場域 有 □無  符合當地「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設備檢修」等相關規定。 

五、其他備註(補充說明) 

實習結束並表現良好者，依公司實際缺額狀況，畢業後優先任用，且年資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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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摘錄 

法規名稱：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摘錄 6-2 條)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6 月 23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一百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增訂第 6-2 條，自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施行。 

第 6-2 條 

1 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四、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逾二

次、同一規定，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五、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積欠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六、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規定，經

予處罰。 

七、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2 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未符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條件者，必要時，應由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教學醫院提供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違反事項之改善情形後，得作為合作機構。 

3 第一項第七款所定實習合作機構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應由學校至實習合作機構辦理現場評

估認定。 

4 境外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境外法規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或確保實習學生之職場安全及身體健康。 

四、無重大違反當地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五、無重大違反當地勞工權益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